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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长沙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长财绩[2019]4号）文件精神，长沙市财政局绩效评价小组对2018年度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重点项目专项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价情况
长沙市财政局绩效评价小组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完善了个性指标，于2019年7月对刘少奇同志纪念馆2018年度重点专项资金的预算、项目申报、项目执行情况、项目绩效进行了全面评价。通过听取单位情况介绍、查阅会计凭证、核实支出数据、实地勘察、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获取相关资料，按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相关要求，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对参观游客发放了调查问卷。共收回问卷1691份，其中：学生69份、公务员240份、企业职工489份、农民205份、军人20份、其他668份。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本次重点绩效评价项目资金总指标金额7615.63万元，2018年已确认支付金额6074.94万元，年末指标结余1540.69万元，资金核查比例为100%。在整个评价过程中，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积极配合，能及时、完整、准确的提供相关资料。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花明楼镇，是全国刘少奇文物资料收藏研究中心和思想宣传阵地。馆区占地面积1300亩，主要包括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少奇同志故居和门楼广场、铜像广场、生平业绩陈列馆、文物馆、刘少奇母校炭子冲学校旧址为主体的纪念场馆。2008年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2018年游客人数达410万人次，先后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廉政教育基地、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本次评价的项目资金为纪念馆修缮提质及陈列布展项目建设经费、物业管理费、文化专项经费、2017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职工值班用房项目资金、中央补助地方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以下简称“免费开放专项”）、纪念馆日常运转专项经费。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
通过实施本项目，改善刘少奇故居景区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有效保护文物安全，切实保证纪念馆免费开放，维护国家级纪念建筑物的良好社会形象和正常运行，提高纪念馆的知名度，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采用五分量表法衡量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达到4.5分以上。
2.2018年具体绩效目标
（1）纪念馆修缮提质及陈列布展项目：开展纪念馆修缮提质工程可研报告及设计；完成纪念馆修缮提质及二次装修，总建筑面积4737.6㎡，包括纪念馆建筑、装饰装修、室内外给排水、强弱电、暖通、消防工程，以及提质室外道路及停车场2308㎡、绿化6055㎡；完成纪念馆陈列布展，面积共2700㎡；完成修缮提质安防工程；完成纪念馆雕塑修复工程。工程验收合格率100%。
（2）物业管理费：景区园林绿化保洁率100%，设施维护保养执行率100%，有效保修处理及时率100%，专业人员培训合格率100%，重大安全、消防责任事故零起。
（3）文化专项经费：开展刘少奇故居文物保护中心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书法碑刻长廊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文保中心项目”）可研编制、预算评审、项目代建等前期工作，总建筑面积4668.46㎡；完成景区旅游道路建设，总长1452.49m，验收合格率100%。
（4）2017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完成刘少奇故居安防、消防工程验收，完成纪念馆馆藏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方案设计。
（5）职工值班用房项目：完成职工值班用房项目结算评审，支付尾款。
（6）免费开放专项、纪念馆日常运转专项：经常性业务专项支出，保障日常运行。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组成及执行情况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本次重点绩效评价项目资金总指标金额7615.63万元，2018年已确认支付金额6074.94万元，资金支出率79.77%，年末指标结余1540.69万元，占20.23%。
（二）项目资金分配及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总指标
	已确认支付
	指标剩余

	1
	纪念馆修缮提质及陈列布展项目建设经费
	3855.00 
	3855.00 
	0.00

	2
	物业管理费
	323.00 
	323.00 
	0.00

	3
	文化专项经费
	1578.00 
	186.93 
	1391.07 

	4
	2017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108.91 
	108.91 
	0.00 

	5
	职工值班用房项目资金
	302.93 
	291.89 
	11.04 

	6
	2017年中央补助地方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
	728.88 
	728.88 
	0.00 

	7
	2018年中央补助地方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
	250.00 
	111.59 
	138.41 

	8
	纪念馆日常运转专项经费
	468.91 
	468.74 
	0.17 

	合 计
	7615.63
	6074.94 
	1540.69


   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1.纪念馆修缮提质及陈列布展项目资金，依据指标文号：长财教字［2018］052、165号；立项文件：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刘少奇同志纪念馆修缮提质项目立项的批复》（长发改审[2017]266号）。下达指标金额3855.00万元，实际支出3855.00万元，无结余。支出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内容
	 支付金额 

	1
	纪念馆修缮提质工程可研报告及设计费
	110.87 

	2
	纪念馆修缮提质项目代建费
	86.26 

	3
	纪念馆修缮提质项目建设全过程的监理费费
	46.19 

	4
	纪念馆陈列布展工程款
	1783.95 

	5
	纪念馆修缮提质项目工程款
	1555.92 

	6
	纪念馆修缮提质项目二次装修工程预算审核编制咨询费及编制费
	2.89

	7
	纪念馆修缮提质项目二次装修工程款
	230.69 

	8
	纪念馆修缮提质项目、培训中心专项设备采购招标代理服务费
	3.95 

	9
	纪念馆修缮提质安防工程施工款
	18.10 

	10
	纪念馆雕塑修复工程款
	13.46

	11
	纪念馆展厅办公网络建设合同款
	2.26

	12
	防雷检测验收费用
	0.46

	合计
	3855.00


2.物业管理费，根据指标文号：长财预[2018]001号。下达指标金额为323.00万元，实际支出323.00万元，无结余。其中：景区保洁、园林、水电服务费179.44万元，安保服务费143.56万元。
3.文化专项经费，指标文号：长财教指[2018]082、102号；立项文件：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刘少奇故居文物保护中心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书法碑刻长廊建设项目批复（长发改审[2018]220号）。下达指标金额为1578.00万元，实际支出186.93万元，结余1391.07万元。其中：文保中心项目建设前期经费91.66万元，景区旅游道路建设85.88万元，文物库房安防、消防工程6.84万元，其他支出2.55万元。
4.2017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指标文号：长财教指［2017］008号。下达指标金额为108.91万元，实际支出108.91万元，无结余。其中：刘少奇故居安防、消防工程58.04万元，纪念馆馆藏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方案设计费21.51万元，景区旅游道路建设29.36万元。
5.职工值班用房项目资金，指标文号：长财行字［2018］020号；立项文件：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刘少奇故里管理局干职工值班用房立项的批复》（长发改[2013]30号）。下达指标金额为302.93万元，实际支出291.89万元，结余11.04万元。其中：值班用房工程款220.00万元，职工宿舍、餐厅零星支出4.82万元。
6.免费开放专项资金，指标文号：长财教指[2017]079号、长财预[2018]059号。下达指标金额为978.88万元，实际支出840.47万元，结余138.41万元。主要用于纪念馆日常运转支出，其中：办公费15.59万元，差旅费10万元，电费30万元，劳务费6.97万元，培训费0.48万元，其他交通费6.12万元，维修（护）费53.88万元，印刷费17.16万元，专用燃料费30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558.68万元，近代民俗文物和社建文物征集费用19.94万元，陈列布展工程款91.65万元。
7.纪念馆日常运转专项经费，指标文号：长财教指[2017]012号、长财预[2018]012号、长财教字[2018]164号。下达指标金额为468.91万元，实际支出468.74万元，结余0.17万元。主要用于纪念馆日常运转支出。
4、 项目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1.纪念馆修缮提质及陈列布展项目
项目于2017年9月立项，2018年1月，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项目可研性报告和设计，由湖南湘沙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代建，湖南省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担任监理。通过政府采购，于2018年4月和8月与湖南六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纪念馆修缮提质工程、二次装修工程合同，修缮提质工程按期完工未验收，二次装修工程按期完工验收。于2018年8月与湖南集智创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宁乡分公司签订纪念馆陈列布展工程施工合同，12月完工验收。款项均由国库集中支付。
2.物业管理费
通过政府采购，与湖南金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深圳市福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分别签订景区保洁园林服务、安保服务合同，服务期限从2017年8月至2018年7月，每季度由保卫部和考核办验收检查，出具工作评估报告，服务期满后出具履职情况考核评估报告。
3.文化专项经费
文保中心项目于2018年8月立项，由湖南省国际工程咨询中心有限公司代建，湖南省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担任监理。通过政府采购，2019年4月，与宏林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截止绩效评价日还未完工。景区旅游道路建设项目于2018年7月立项，通过政府采购，2018年9月，与湖南禹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按期完工，未验收结算。
4.2017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
刘少奇故居安防、消防工程由湖南品铭科技有限公司施工建设，项目已于2017年7月结算评审。纪念馆馆藏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方案设计于2018年9月与安徽徽博文物修复研究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2018年未完工。
5.职工值班用房项目
项目于2013年1月立项，由湖南远大建工股份有限公司施工建设，建设时间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1月16日，按期完工验收，2018年1月完成结算评审，9月支付质保金。
6.免费开放专项、纪念馆日常运转专项
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用于纪念馆免费开放所需经费支出，鼓励改善陈列布展，支持重点博物馆提升服务能力。纪念馆日常运转专项年初由项目单位申报预算，用于经常性业务支出，保障日常运行。
（二）目标完成情况
1.纪念馆修缮提质及陈列布展项目：完成了纪念馆修缮提质工程可研报告及设计；完成了纪念馆修缮提质及二次装修、纪念馆陈列布展、修缮提质安防工程、纪念馆雕塑修复工程。工程验收合格率100%。目标完成。
2.物业管理费：景区园林绿化保洁、设施维护保养执行在季度考核中均存在问题，目标未完成。有效保修处理及时率100%，专业人员培训合格率100%，重大安全、消防责任事故零起。目标完成。
3.文化专项经费：完成了文保中心项目的可研编制、预算评审、项目代建等前期工作；完成了景区旅游道路建设，总长1452.49m，其中：刘少奇文物馆至故居全长144.57m，宽3.2m；故居至花明园入口全长216.35m，宽4m；花明园入口至景区出口全长1091.57m，宽4m。验收合格率100%。目标完成。
4.2017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完成了刘少奇故居安防、消防工程验收，完成了纪念馆馆藏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方案设计。目标完成。
5.职工值班用房项目：完成了职工值班用房项目结算评审，支付尾款。目标完成。
6.免费开放专项、纪念馆日常运转专项：经常性业务专项支出，保障了日常运行。目标完成。
    五、制度建设和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制定了《刘少奇故里管理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从项目论证到验收，明确了专项资金管理流程。制定了《刘少奇故里景区物业管理考核实施细则》，明确物业服务质量的考核，制定了分类服务质量标准、以及监督考评标准。制定了《刘少奇同志纪念馆5A级环境整治标准》，从道路交通、环境卫生、景区周边环境整治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标准和要求。制定了《文物保护保管研究与文物征集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文物资料部、研究室、陈列艺术部三个部门负责项目资金的前期组织及相关管理工作。针对文物管理，纪念馆制定了文物征集、文物库房管理、文物安全、藏品提取登记、藏品安全操作、馆藏文物拍摄制度、考核管理实施细则。
六、项目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分析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2018年度完成了政府绩效考核目标任务，接待游客总量410万人次，游客满意度均超过4.5分，取得了良好绩效，主要表现如下：
1.增强了社会反响。2018年，纪念馆举办纪念座谈会和学术研讨会，习近平总书记连用5个“光辉榜样”高度评价少奇主席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热潮。完成纪念馆修缮和陈列布展项目建设，新陈列馆和《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基本陈列从亮相之日起广受各界好评。拍摄纪录片《刘少奇的故事》和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收视率高，反响强烈。建设景区内部道路、提质改造花明山庄、整治景区周边环境，进一步推动景区品质全面提升，增强了主席家乡人民的幸福感。
2.加强了人才培养。通过成立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学术委员会，加强对学术研究的管理和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引导培养。2018年，在省部级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2篇，获市第十九届社科优秀成果评定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其中1篇论文发表于《党的文献》，实现近年CSSCI刊论文零突破。8篇论文入选“刘少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有1篇获三等奖。完成《追寻刘少奇足迹》丛书编辑工作；《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建设和发展历程》入选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长沙改革开放实录》课题集，馆刊被市文广新局评为2017年度长沙市优秀内刊。
3.提升了知名度。纪念馆通过创新宣教模式，组织讲授党课80余场，先后在湖南科技大学、等地讲演10余场，被省委宣传部作为潇湘红色故事“七进”集中示范宣讲。推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课，为湖南省政府办公厅离退休支部、湖南省委讲师团党支部等单位党员团体上微党课近100堂。开辟刘少奇故居和修养亭为现场教学点，为各党员团队进行现场教学10余场。采取微党课、特色党课包、现场教学等方式宣讲少奇故事，协助来馆党员团队做好敬献一次花篮、重温一次入党誓词、读一本“论共产党员修养”、参观一个展览、听一次党课、开展一次专题讨论“六个一”党性教育活动。
4.扩大了影响力。纪念馆建设“一网两微三号四台”互联网新媒体宣传矩阵，在官方网站发布新闻稿件180余篇，更新信息300余篇，微信平台累计推送消息310条，每期资讯平均阅读量达1500人次，微博平台粉丝突破2万，头条号、一点号、搜狐号阅读量大幅增长，新开通抖音、一直播、喜马拉雅、梨视频。完成刘少奇生平业绩陈列新媒体“微展览”和《全国刘少奇纪念地联合展览》共10期，发表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官方公众号。稳步推进智慧博物馆建设，已完成整体规划方案。
5.改善了旅游环境。不断完善安防设施和制度，组织消防安全培训6次，模拟演习4次，安装人脸和身份证识别系统，协助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我馆举办了“红盾护农”活动。完善基础设施，园林景观移栽大树300余株，塘堤护坡2000多平方米，景区引水工程完成改造。做好景区病虫害防治工作和垃圾分类培训，白蚁上树率不足5%，确保景区环境的安全与清洁。
6.保护了文物和历史文化。2018年，征集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物资料2032件、书法作品92幅、美术作品42幅、剪纸作品30余幅。接收了个人捐赠的历史资料240余份、艺术作品6件。编制了《刘少奇故居周边环境整治工程方案》《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可移动文物保护方案》和《刘少奇文物保护中心消防工程方案》。完善了《炭子冲学校旧址维修勘察设计方案》。
7.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随着景区道路的建设及环境的改善，“一日游”、“周边游”逐渐盛行，不仅让更多百姓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还拉动了花明镇地区的经济增长。据不完全统计，旅游区实现红色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0%以上。
    七、存在的问题
1.绩效目标意识不强。2018年，纪念馆项目资金仅物业管理费和日常运转经费进行了绩效目标申报，且目标不明确，细化量化不够，其他项目均未设置绩效目标。
2.绩效自评重视不够。单位的整体和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内容不完整，结果不客观，未能客观反映单位整体和项目资金的产出和效益，以及存在的问题。
3.预算执行不到位。2018年，评价项目资金总指标7615.63万元，年底已确认支付6074.94万元，年末指标结余1540.69万元，结转结余率20.23%。其中：文化专项经费均在11月前下达指标，但执行率仅达11.85%。
4.部分项目资金使用超范围。根据财政部关于《中央补助地方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教[2013]97号）第六条规定，“专项资金不得用于发放编制内在职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基本建设、大型维修改造、文物征集等支出。”但免费开放专项中列支近代民俗文物和社建文物征集费用19.94万元；根据《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3]116号）的规定，资金用于文物安防、消防及防雷等保护性工程支出，但专项资金中列支景区旅游道路建设支出29.36万元；周边环境整治专项经费中列支春节慰问困难群众和职工、慰问刘家亲属费用4.88万元。
5.部分项目资金支付不合规。职工值班用房项目2015年9月开工，2016年完工验收，2018年1月结算评审，合同约定质保金应竣工验收期满3年后支付，但2018年9月提前支付工程质保金49.2万元。
6.部分项目会计核算不严谨。如部分接待只有公务接待派餐单，无公务接待函；陈列设计方案评审劳务费，仅附专家会议签到表，无发票；六一儿童节活动由工会部门组织，但活动食品支出在日常运转经费中列支；部分固定资产未及时入账，如信息中心机房设备支出2.93万元；纪念像章等礼品未作存货核算。
7.专业人员配备不到位。通过查看物业公司人员配备情况，对物业公司2017年8月至2018年7月的考核评估报告分析，园林保洁和安保服务人员均未按照合同要求配备到位，如安保服务按要求应配备55人，但实际只有51人。
8.工作执行力度不达标。纪念馆每季度对物业公司进行工作检查评估，但所有评估结果均为合格，无一次良好或优秀，反映的问题均为园林保洁工作不到位，如落叶、垃圾清扫不及时，设备设施维护保养不到位等；安保服务水平不高，如培训力度不够、队员素质不齐等。
9.经营收入未缴财政。2018年，花明山庄总收入116.33万元，其中：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接待餐费33.32万元，员工中餐补助58.74万元，对外营业餐厅收入19.25万元，住宿收入4.98万元，利息收入0.04万元。总支出124.23万元，其中：烟酒支出14.35万元，菜米油等78.68万元，人员支出22.6万元，其他8.6万元。营业利润17.3万元。
    八、相关建议
1.加强绩效目标管理。无论是整体支出还是专项支出，无论属本级资金还是上级资金，年初都应按照预算绩效管理要求申报绩效目标，明确资金使用范围，量化、细化绩效指标，为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提供基础。
2.重视绩效自评工作。单位应客观真实反映绩效自评结果，提高自评质量。
3.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根据年初制定的资金计划，做好项目安排，启动预算资金运行监控，把握资金支付和项目执行进度，保证6月资金支付率和项目执行率均达到30%，9月达到50%，12月达到85%，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4.规范财务会计核算。专项资金应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要求专款专用，对部分项目超范围使用的资金应核实原因，调整支出。对职工值班用房项目提早支付工程质保金49.2万元，应分析原因，划清责任，杜绝此类行为发生；对附件不规范、票据不齐全的一律不予支出。对满足固定资产入账要求的应及时确认固定资产，定期盘点；对纪念像章等满足存货入账要求的应确认为存货，并做好出入库登记管理。
5.物业公司应尽快配齐专业人员，提高工作执行力。单位应把服务质量与物业公司淘汰机制相挂钩，提高准入门槛，在保证质量控制成本的同时防止低价竞争，对年度考核结果不理想的应停止续签合同。
6.规范花明山庄经营收支管理，对以前年度收支情况进行清理，杜绝坐收坐支，年度收支情况应及时上报财政，不得私设小金库。
    九、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综合上述绩效评价情况，刘少奇同志纪念馆2018年重点项目在立项、资金分配、项目效益等方面情况较好，但在项目目标、预算执行、项目管理、资金使用等环节中存在问题，评价小组按照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产出、项目效益四个方面进行评价，综合评分86.07分，评价等级为“良”。

                                       长沙市财政局
                               2019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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